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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使用土地涉及有关税费的收缴或调整 p 请按有关规

定办理。

四、 具体项目供地情况须按规定及时报备。

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，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

省府办公厅、 财政厅、 省地税局， 江门市国土资源局、 财政

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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